
112年繁星簡表

代碼 學校名稱 百分比 可填志願 總系數 群名額 可填志願 總系數 群名額 可填志願 總系數 群名額 醫科 牙醫 招生總額 特殊生外加

001 國立臺灣大學 20 12 23 151 9 17 111 10 19 98 12/24 2/4 360 10

011 國立清華大學 20 13 13 84 21 21 193 3 3 25 302 19

013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20 5 5 29 11 19 162 5 9 43 29/58 2/7 234 9

006 國立政治大學 20 18 36 292 5 9 51 0 0 0 343 27

004 國立成功大學 20 5 9 77 13 26 265 4 8 49 10/20 2/6 391 22

016 國立中央大學 20 9 9 86 22 22 252 1 1 15 353 34

099 國立臺北大學 20 17 17 222 3 3 17 0 0 0 239 15

00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0 9 16 141 8 14 104 2 3 28 273 23

02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30 12 12 93 8 8 69 1 1 6 168 24

027 國立中山大學 20 10 10 62 16 16 103 3 3 14 179 18

003 國立中興大學 30 10 10 87 17 17 147 14 14 118 352 64

041 國立中正大學 30 17 17 166 11 11 85 2 2 13 264 27

02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40 6 6 60 12 12 178 5 5 75 313 46

058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30 18 18 137 6 6 54 1 1 2 193 42

035 臺北市立大學 50 12 12 132 7 7 49 1 1 6 187 39

02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40 7 7 66 9 9 62 1 1 10 138 32

03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30 11 11 72 5 5 38 0 0 0 110 15

034 國立東華大學 30 29 29 196 12 12 94 1 1 8 298 53

036 國立屏東大學 40 9 17 128 5 9 55 0 0 0 183 43

031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30 11 11 93 4 4 57 0 0 0 150 14

033 國立臺南大學 30 10 10 75 6 6 56 2 2 17 148 25

100 國立嘉義大學 30 7 14 113 5 9 85 7 14 117 315 55

101 國立高雄大學 30 13 13 90 10 10 93 1 1 8 191 26

150 國立宜蘭大學 50 3 3 50 8 8 189 4 4 99 338 33

151 國立聯合大學 50 8 8 101 11 11 186 0 0 0 287 57

153 國立金門大學 50 11 11 109 5 5 52 1 1 9 170 39

028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20 3 6 13 1 2 5 0 0 0 18 1

056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30 4 4 24 0 0 0 0 0 0 24 10

063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30 2 2 21 0 0 0 0 0 0 21 5

012 中國醫藥大學 50 0 0 0 0 0 0 14 14 247 16/21 7/10 247 37

007 高雄醫學大學 40 2 2 15 4 4 48 8 12 101 29/45 12/18 164 22

026 中山醫學大學 50 3 3 21 1 1 15 15 15 208 17/24 4/8 244 28

152 馬偕醫學院 20 0 0 0 0 0 0 4 4 21 10/25 21 3

109 臺北醫學大學 30 1 1 10 0 0 0 7 13 105 31/45 7/14 115 12

030 長庚大學 30 7 7 50 7 7 78 8 8 87 19/38 215 10

009 東海大學 50 23 23 263 15 15 167 5 5 41 471 44

005 東吳大學 50 12 17 399 3 3 63 2 2 29 491 24

020 輔仁大學 50 17 33 380 5 9 125 5 9 95 12/36 600 28

040 元智大學 50 13 13 130 10 10 125 0 0 0 255 57

008 中原大學 50 15 15 198 21 21 290 2 2 45 533 30

108 慈濟大學 50 8 8 17 2 2 11 5 5 46 7/14 74 16

合計名額 7905 5132 2428 15465 1977

第一類學群 第二類學群 第三類學群

※繁星推甄原則上各大學錄取各高中(約380所)一位同學(門檻至少要到)，若第一輪分發後還有名額會再進行第二輪共同分發(無關推薦序)

醫科



112年繁星簡表

一、繁星推甄簡表說明：

1.百分比：該校百分比須達最低門檻才能推該校，當然，大部份的科系擇優錄取最終結果不會是最低百

分比(除非有科系不足額錄取，才會「推了就上」，無論校內第幾志願。

2.各類群的可填志願數、該群總系數以及該群招生總額。

一二三類群對應的是社會組、自然組、農醫組，各校各組本校都可以推兩個同學參加繁星。

受推薦的同學在可填志願數內可將有興趣的系盡量填上去，填越多上榜機會越大，尤其是招生名額越

多的系！

(只填一個系的容易落榜，當然，不要的系千萬別填不要的系千萬別填不要的系千萬別填不要的系千萬別填，萬一上榜就不能參加大學和四技申請入學)

3.招生總額：由於繁星第一輪分發時各高中只能錄取一人，所以名額多的學校各高中只要有推幾乎篤定

會有一人上榜(只要別光填太熱門的系，也別填太少)。

4.外加名額：限原住民(不受每校群只能推兩人的限制，但只能填有外加名額的系)。

二、補充：

1.繁星推甄每位同學只能選一個學校一個類群來推，該類群幾乎所有系都能推。

2.經由繁星上榜的同學無論是否就讀，都不能參加六個校系的大學申請入學與科大申請，故報名時請三

思(絕對不要填不要填不要填不要填「上榜也許不會去念」的系)。

3.報名醫科者請見推甄注意事項(參加第二階段面試，佔總分100%，學測等第一階段比序不佔總成績。)

4.對於同大學的「醫科」與「第一二三類」同時有學生被推薦時，前者與後者需個別排定推薦序，順位

上前者上榜時後者會先落榜前者上榜時後者會先落榜前者上榜時後者會先落榜前者上榜時後者會先落榜，俟全國比完第一輪後，所進行的第二輪分發就無關推薦序(2~6同順位)，單

純用簡章的比序「全國大家搶」。

註：未必第一順位就一定上，第二順位以後未必落榜(萬一第一順位落榜了，第二順位就變成第一順位)

也未必只能上一個人，近四年本校曾在繁星階段同一年上四個台大，也有四個清大的例子。(平均來說每

年台清上兩個)

三、本校推薦序決定方式簡要如下，詳情請見12月份公告的完整的推薦作業原則：

1.推薦系數要達三系(排名1%不在此限，或全校皆沒人填滿三系如簡章限制則不在此限)；若校內甄選時原原原原

有三系但報名時未三系有三系但報名時未三系有三系但報名時未三系有三系但報名時未三系，則推薦順位可能會置後

2.在校百分比(基本上同百分比才會有比序問題)

3.同類群比該類群的第二比序條件何項多同類群比該類群的第二比序條件何項多同類群比該類群的第二比序條件何項多同類群比該類群的第二比序條件何項多，，，，該項誰高分該項誰高分該項誰高分該項誰高分(如單科成績或學測總分高低)，若相同，再看第二

多的條件為何(同樣多的條件則相加)，依此類推；若是不同類群，則統計全校的第二比序條件，同前的方

式比較

舉例1：若兩個百分之二的同學選填台大二類，會先要求填滿三系，再比學測數學單科，再比組合總分，

再比學測自然單科。(初選未到三科的同學，若前10%完了以後還有名額，可以先以不滿三科中選，所以

請別放棄初選)

舉例2：若兩個百分之一的同學選填台大一二類，不要求要三系，會先比學測總分，再比數A，再比英文

4.完成前10%的同學初選後(3/2中午)會先決定順位，之後所餘名額與順位會開放給全校選填一天半。(第

一階段複選)

5.之後還有名額則不限選幾個系，百分比多少，要報的人先搶先報！(第二階段複選，畢竟名額空著也是

空著)

註一：有在3/1繳交初選表的同學，可有優先排入兩階段複選的名單，選同大學的同學一樣依前比序。

註二：期間原就位的同學若放棄選它校或不報名繁星，學校會就初複選時登記的順位同學依序詢問遞補

人選(未必是下一順位的人)，原則上順位遞補為複選置後（這時可能會有連鎖反應，會依照初選表登錄的

資料通知)；改選的新校群的推薦順位會置於當時的最末順位。此類遞補可能每人只會進行一次，所以別

跳來跳去，要選定學校校群。

舉例：

２％的Ａ同學推了台大二類的第三順位，３％的Ｂ同學不得已也接受清大二類第二順位，４％的Ｃ同學

推了台大一類第四順位；後來因故Ａ同學不推繁星了，會詢問Ｂ同學是否要台大二類，若Ｂ同學要改推

則進行遞補，清大二類第二順位會再遞補；故請同學一定要寫正確初選表的內容，並按時交（限3月1日

前繳交的同學能優先遞補）

四、其他說明：

1.



112年繁星簡表1.為何會有三系的限制，畢竟繁星志願填越多，上榜率會大於等於填比較少的人，學校當然要推容易上

榜的人；所以只想報一兩個系的同學，建議參加大學申請入學比較好；另，落點條款與推薦序的最終決

定權會是保留給學校推甄委員會所決定，以上是大原則；例如在校4%的同學要推台大法律、國貿、金融，

在校5%的同學要推台大中文、哲學、圖書，可能會由後者推薦，畢竟前面的系落點從未低於3%，後者的

上榜率比較大。

2.本校的學生程度較高，因此若沒有理想校系可選時，請不要屈就於其他校系，畢竟還有大學申請入學

可以報名；參加繁星的同學也不要太過於患得患失，當作是一張彩券，或許會中，或許不中，還是照原

訂腳步准備大學升學。

3.報名醫科的同學還是可以申請大學申請入學，只是原醫科不能再報名(申請的醫科甄選總分可能會採計

學測，但繁星不採計)，且6月初繁星醫放榜時若上了醫科，則其他申請的學校就算上榜了也會被迫落榜，


